
澳 門 特 別 行 政 區  

第 13/2010 號行政法規 

規範聘用外地僱員許可內設定的條件或負擔 

行政長官根據《澳門特別行政區基本法》第五十條（五）項及第 21/2009 號法律第

四十二條第一款的規定，經徵詢行政會的意見，制定本補充性行政法規。 

第一條 

標的 

本行政法規旨在規範第 21/2009 號法律《聘用外地僱員法》第九條規定的聘用外

地僱員許可內設定的條件或負擔。 

第二條 

條件或負擔的種類 

聘用外地僱員許可內可設定的條件或負擔包括： 

（一）設定保證人，以擔保勞動關係中僱主的所有義務得以履行，但僅以外地專

業僱員聘用家務工作僱員的情況為限； 

（二）僱員須定期接受健康檢查； 

（三）在特定地點工作； 

（四）遵守聘用本地僱員的最低數量保證； 

（五）接受對可聘用外地僱員數量的重新評估機制； 

（六）審批實體認為屬合理及適當的其他條件或負擔。 

 

http://bo.io.gov.mo/bo/i/1999/leibasica/index_cn.asp#a50
http://bo.io.gov.mo/isapi/go.asp?d=lei-21-2009cn
http://bo.io.gov.mo/isapi/go.asp?d=lei-21-2009cn


第三條 

聘用本地僱員的最低數量保證 

一、聘用本地僱員的最低數量須以審批實體在考慮給予聘用許可時的市場需要、

經濟環境和產業增長趨勢，以及僱主當時已聘用及承諾聘用的本地僱員數量作為

訂定基準。 

二、如基於勞動關係終止而導致未能確保按照上款所定的聘用本地僱員的最低數

量，僱主須自未能符合最低數量之日起十五日內採取措施，以便補足聘用本地僱

員的最低數量。 

三、如僱主在採取措施後仍未能在上款所指期限內實際補足聘用本地僱員的最低

數量，則須於該期限屆滿後五日內向人力資源辦公室提出具說明理由的延期申

請。 

四、人力資源辦公室應在收到上款所指申請後十五日內作出決定，並將有關決定

通知僱主。 

五、如僱主不遵守本條的規定，可導致有關聘用外地僱員許可被全部或部分廢止。 

第四條 

可聘用外地僱員數量的重新評估機制 

一、如同時聘用本地僱員及外地僱員從事同類職業活動期間，僱主因工作量的變

化而減少從事該類職業活動的僱員數量，則須自減少之日起十五日內通知人力資

源辦公室。 

二、人力資源辦公室應在收到上款所指通知後十五日內評估是否需要修改已獲許

可聘用的外地僱員數量，並將該評估結果通知僱主。 

三、如僱主不遵守第一款所指的通知義務，可導致有關聘用外地僱員許可被全部

或部分廢止。 

第五條 

監察 

一、勞工事務局負責監察本行政法規的遵守情況，並將所發現的任何違反本行政

法規的行為通知人力資源辦公室。 



二、勞工事務局在處理涉及解除本地僱員勞動合同的勞資糾紛個案時，如獲悉僱

主已獲聘用外地僱員許可，須通知人力資源辦公室，尤其是將該個案涉及的違法

行為、性質及適用處罰所作的結論送交該辦公室。 

三、勞工事務局及社會保障基金在監察僱主對社會保障制度所定義務的履行情況

時，如發現存有不正常供款的情況，須通知人力資源辦公室。 

第六條 

生效 

本行政法規自公佈後滿六十日起生效。 

二零一零年五月十四日制定。 

命令公佈。 

行政長官 崔世安 

 


